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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協議組織會議 

一、承攬作業名稱： 

二、承攬作業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三、承攬作業地點： 

四、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本會議之召開應於承攬商(人)得標後，由請購單位立即辦理。 

五、會議地點： 

六、主席：               記錄： 

七、參加單位：詳見簽到單 

 
 

八、報告事項： 

本案承攬商應符合職業安全法等各項規範及相關配合事項。 

九、議案： 

案由一、指定承攬作業現場負責人 

(一)指定承攬商現場主管「               」為本案工作場所負責人，如超過一家承攬

商同時作業，則以主要工程之承攬商商現場主管為負責人。 

(二)如有共同作業之情況時，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規定，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3、工作場所之巡視。 

4、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決議：遵照辦理。 

案由二、承攬商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從人員、環境、設備、物料等方面辨識出各項作業所有可能

的潛在危害，並妥善規劃以避免災害發生。 

(一)工作場所環境危害因素告知 

1、空間性質：□辦公室、□實驗場所、□公共空間、□其他： 

2、勾選應注意環境、物料、能源：■碰撞跌倒、■一般用電(110 至 220 伏特) 

□危害性化學品、□有機溶劑、□毒性化學物質、□感染性生物材料 

□機械設備、□氣體鋼瓶、□游離輻射、□高壓電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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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除須考量作業人員本身可能引起的危害，亦須考量周遭人員或其他利害相關者

對作業人員可能造成的危害。(如人員在精神不濟、施工人員間之協調不足、導致工作

上之傷害或影響其健康狀況等) 

(三)環境：須考量在不同環境下作業，可能引起的危害。（如高溫環境中暑、動火作業引

起火災或爆炸、道路作業碰撞或被撞、局限空間作業缺氧或中毒、高處作業會有墜落

等危害) 

(四)機械/設備/工具：須考量所使用、接觸或周遭的機械、設備或工具對作業人員或周遭人

員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機械設備之捲夾、電氣設備引起感電、動火管制區導致爆炸、

起重機吊物掉落、工程機具迴轉傷人等危害、鄰近道路作業發生交通事故等)。 

決議：遵照辦理。 

案由三、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一)承攬商應於作業前簽署「承攬作業危害告知單」及「承諾書」，送至本校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登錄後，始得開始作業，「附錄、可能危害及對應防護措施」由承攬商留存，

僅供參考。 

(二)承攬商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以落實

管理。 

(三)承攬商對人員須完成接受符合時數之教育訓練或特殊作業職業施以從事適於各該工

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始可工作，並留存紀錄備查。(含訓練計畫、

受訓人員簽到單、課程內容、實施照片及日期、講師姓名及資格等)  

(四)承攬商所屬人員進行作業時，全程使用符合作業性質之防護具，人員身體狀況是否適

合作業，由承攬商負責認定及調整，並於作業期間指派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作業產

生廢棄物之堆放應取得本校場所管理人同意，作業結束後，即盡速清理復原作業區域。 

(五)如有「再承攬」情形時，承攬商應負起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雇主之責任，若與其他事

業單位共同承攬時，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負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並以書面告

知本校請購單位。於所屬及協力/分包廠商（再承攬人）人員進場施作前，由工作場所

負責人召開協議組織會議，並進行分項工程危害因素告知及評估詳細轉知所有施工人

員。 

(六)作業期間如遇颱風、大雨等預報時，承攬商應提前採取預防措施。天然災害過後，應

實施檢查確認安全無虞後始可復工。 

(七)承攬商進行作業時，如有危及本校教職員工生安全健康之情形，本校將開立之矯正與

預防措施要求單通知進行改善，逾期未完成上述改善或再違反，本校得依合約進行罰

款。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造成災害或導致本校損失，承攬商應負起賠償

責任。 

決議：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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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 

單位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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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共同作業相關法規參考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7 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

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

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7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

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 

第 38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之，並定期或不

定期進行協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識（示）、有害物空容器放置、警報、

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九、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

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

時，應協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